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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歐文（John Owen）） 
 

約翰歐文的生平（1616 – 1683） 

 約翰歐文，著名的清教徒神學家，素有英國的加爾文之稱。曾任英國牛津大學校長，對改教運
動貢獻卓著。共有十六钜冊神學、講章及七冊希伯來書注釋。 其作品除教義、護教外，特別
重視靈修實踐，對於如何順服聖經真道與聖靈引領工作，如何制服罪、過聖潔的生活、與主合
一，皆有精闢的教導，被稱為「聖靈的神學家」。 

 約翰歐文之被稱為清教徒神學成熟巔峰期的集大成者，可謂當之無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當推
他的 <聖靈論>．歐文在寫此鉅著時，他知道聖靈論的重要性。他說:「我不知道有任何人在我
以前，曾經將聖靈整個的經營，連同隨附祂的工作﹑運行及果效，佈局表達出來。」他的聖靈
論共有 1171 頁。 

 約翰歐文被公認為是最重要的清教徒神學家，並且很多人會把他與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相提並論，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改革宗神學家之一。 

 歐文於 1616 年出生在英國，12 歲(1628)就進入牛津大學的皇后學院，，並在 1635 年他 19
歲時取得了碩士學位。 

 1637 年，他成為一名牧師。 
 1642 年 (26 歲) 英國內戰爆發後，他去了倫敦。在此之前有約五年之久，他切慕得著救恩的

確據．有次他聽到一位傳道人講太 8.26 所載主平靜風海的事蹟，他經歷到神的愛澆灌在他心
中．他終於享受到那確據—他是神的兒女了，得著了屬靈的釋放。這種經歷在當時的清教徒中
是常有的。 

 1646 年，他首度被國會邀請去講道．可見年方 30 歲的歐文已經被教會界及國會注意。 
 1651 年 (35 歲) 他被任命為牛津大學基督教堂的主牧，次年更升任為副校長。 
 1660 年歐文和兩千位忠心愛主的清教徒傳道被解職了，受到不少國教的為難。 
 1683 年 (67 歲) 8 月 24 日安息主懷。 

 
聖靈重生的工作（第八章） 

 聖靈的偉大工作就是使人重生；三位一體上帝中三個位格都參與重生的工作，但實際的「重生
的洗和我們靈的更新」乃是聖靈的工。 

 上帝在每一世代所揀選的人﹐都是被聖靈重生的。但在基督來到世上之前，這一切都是「在創
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安排的」（弗三 9）不是有些人比別人更需要或更不需要重生。所有人都
是與神為敵，所有人都在神的咒詛之下... 聖靈重生人﹐是以同樣的的恩典與能力.....「你曾否
從神而生？」 

 有些人認為重生只不過是生活上道德的歸正，這想法是源出否定原罪，和我們都有罪性的事
實。假如我們不是性本惡，假如我們心底裡是性本善的，那麼我們不需要重生。重生是神大能
的創造工作。聖靈在我們生命裡創造一新的原則或律法。這個「新創造」不是使我們培養新的
習慣，.....乃是神在我們裡面創造了新性情﹐新力量，這新的性情帶有神的形像...... 

 除非神先再創造我們，否則我們不能作出任何蒙神悅納的善工；聖靈只按照<聖經>中的方法
來工作，不會有任何其他花樣。人們最大的危險，是在重生這件事上會受騙，錯誤地以為不用
重生也可以上天堂，或者以為重生使他們在地上可以繼續犯罪。 



聖靈如何預備一個靈魂作重生的工作（第九章） 

 上帝的話語被傳講時，有些事通常是在聽道的人重生之前發生。第一，是聖靈光照聽道者的理
性，這與一般僅用理性來理解所傳之道截然不同。光照不是重生；重生也不一定必然隨著光照
而發生。第二，是聖靈使人扎心知罪，人的靈開始為所犯的罪惡感到憂愁與懊悔。 

 問題﹕假如聖靈的預備工作沒有領人到重生，是聖靈在這人靈裡的工作軟弱和不完備嗎？還是
聖靈無法帶領這靈魂重生？答案﹕有些人的確真正的歸主。聖靈開始的工作不是軟弱或不完
備，但可以被故意或頑固所拒絕。在那些被「揀選」的人中，聖靈照祂的主權恩惠把他們頑固
的硬心除去。其餘的人聖靈就讓他們承受罪所應得的苦果。聖靈有完全的自由作祂要作的事，
按祂所喜悅的時間和方法作祂所喜悅的事。然而，祂的作為一定是美善和聖潔的。祂必定完全
達成祂意旨所定的計劃和目標。 

 光照不保證獲得永生：有一種「光照」是不領人得救的。這種「光照」也不能洗淨良心，只能
叫人扎心知罪，責備許多以前認為對的事。這種「光照」也引起恐懼、悲哀、歡欣和快樂。但
沒有固定思念上面的事。這種「光照」常常使人們生活有極大的改進，甚至產生外表的敬虔。 

 這種「光照」有三大缺點。第一，這種「光照」會讓無知的罪，厲害地與霸道地繼續存在，好
像保羅未歸主前一樣。第二，從這「光照」所激發的生活改進，很少能使這人除去他的一切罪
惡過犯；也許在一段時間中能夠如此，就是當他拼命追求自以為義的時候。第三，那些因這「光
照」而來的生活改變，雖然開始時非常強烈，慢慢卻消失和衰退，以致這些人成為屬靈的骷髏
而已。 

 
罪如何使人心敗壞墮落（第十章） 

 世人可分兩類。就是已得重生的和沒得重生的。所有人出生時都是沒有重生的。一個靈裡瞎眼
的人活在屬靈的黑暗裡，他對屬靈事物一無所知；人的黑暗有外在與內在之分，外在的黑暗﹐ 
乃是人沒有亮光，以致他不能看見；內在的黑暗是由於人性的墮落與心意的敗壞，以致不能明
白屬靈事物 

 無論人的理智是如何超群卓越，無論所傳的道和福音是如何精彩絕倫，若沒有聖靈在他們裡面
創造這亮光，他們是無法接受、明白和認同所傳講的真理的，因此也不能領人得救 

 關於屬血氣的人與上帝的靈的事，我們要提出兩點。第一，屬血氣的人不領受這些事。第二，
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這些事。屬血氣的人現在不會，不能，將來也不能領受聖靈的事。 

 他可以知道信仰教義的字面意義。他也可以知道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但他對聽到的教義
僅視為一種說法來接受，這與認識教義所言的真實性，兩者之間有霄壤之別。 

 當人的理性未被重生時，他的靈魂是不願意接受，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基督所說的「你必須
重生」這話是何等的重要！ 

 
重生（第十二章） 

 伯拉糾派和那些相信罪人必須先行悔改和相信才會重生的人說，在傳講福音時聖靈唯一的工作
是將信主的理由，論證與好處，呈現在屬血氣未歸主者的理性面前。單憑這些，罪人便會被勸
服而悔改。因此，罪人悔改和相信乃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選擇。 

 但是我們已經看見﹐人心是何等的墮落和敗壞，除非在傳講福音時帶著聖靈使人重生的大能，
否則沒有罪人能被說服悔改和歸信的。因此，傳講上帝的話語乃是領人回轉的外在方法；但要
人聽到福音能作回應，則必須有聖靈內在的重生工作。假如那未曾重生的人自己先要決志悔改
和相信，聖靈才跟著作重生的工作的話，我們就否定救恩是上帝的全權恩典了。 

 


